附件4  
突发事件分级应急响应流程图

 

突发事件发生





一般（Ⅳ）级





较大（Ⅲ）级、重大（Ⅱ）级、


特别重大（Ⅰ）级





重大（Ⅱ）级、


特别重大（Ⅰ）级








县级政府





市政府





县级政府





省政府（可越级上报）





启动应急预案





成立现场指挥部





根据需要成立：综合协调组、抢险救援组、医疗救护组、治安保卫组、新闻报道组、后勤保障组





开展应急救援





处置完毕，终止响应





治安警戒、现场排查、调查取证、监测预测、事态评估、人员防护隔离疏散、抢险救援、人员救助、医疗卫生、群众安抚、后勤保障





县（市、区）接报





先期处置





专项指挥部接报





总指挥部接报下达指令








